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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備的背景資料簡介  

 
醫療規劃及發展統籌處  

 

目的  
 
.  本文件旨在綜述衞生事務委員會 (下稱 "事務委員會 ")
委員就在食物及衞生局衞生科轄下成立的醫療規劃及發展

統籌處 1提出的關注事項。  
 
 
背景 

 
2.  繼於 2008年進行醫療改革第一階段公眾諮詢後，政府於
2010年在題為 "醫保計劃  由我抉擇 "的醫療改革第二階段諮詢文
件中提出自願參與並受政府規管的醫療保障計劃 (下稱 "醫保
計劃 ")，以進行公眾諮詢。當局提出，醫保計劃旨在藉為願意及
有能力負擔私營醫療服務的人士提供更多有更佳保障的選擇，

以輔助公營醫療服務。該計劃亦可令公營醫療系統更集中用於

目標服務範疇和人口組別。  
 
3.  根據第二階段公眾諮詢的結果，政府當局在 2011年 11月
向事務委員會簡介擬議於 2012年年初設立的專責和有時限統籌
處的人手建議，該統籌處負責履行下列的主要角色和職能 
 

(a) 在醫療保障計劃工作小組的指導下，倡導和統籌

醫保計劃的規劃、制訂及推行，包括擬訂立法及

組織架構的建議，以便為醫保計劃下的醫療保險

                                                 
1  統籌處本來擬命名為醫療保障計劃統籌處。因應委員在事務委員會 2011年 11月

24日會議上提出的建議，政府當局已在 2011年 12月向人事編制小組委員會提交
的人手建議中把擬設統籌處的名稱改為醫療規劃及發展統籌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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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醫療服務設立可行的規管架構，以及利用在

財政儲備中預留作支援醫療改革的 500億元提供
公帑資助；  

 
(b) 在醫護人力規劃和專業發展策略檢討督導委員會

的指導下，檢討和評估醫護人員的人力需求，並

制訂方案，加強醫護人手的供應以配合服務

需求，以及促進醫護人員的專業發展和規管；  
 

(c) 促進醫療服務發展，包括提高私營醫療保險和

醫療服務的透明度，以及就私營醫療界別常用的

治療及手術推廣套餐式收費；及  
 

(d) 監督私家醫院及醫療專業的規管事宜、醫院服務

認證，以及發展臨床試驗中心有關的工作。  
 
 
事務委員會的商議工作  

 
4.  事務委員會曾在 2011年 11月舉行的特別會議上討論成
立一個專責和有時限的統籌處，以推展醫療改革的各項措施，

包括醫保計劃。委員進行的商議工作及提出的關注撮述於下文。 
 
5.  委員對成立一個專責統籌處以推展醫保計劃及其他醫

療改革措施的建議，意見紛紜。部分委員認為，立法會議員與

市民對推行醫保計劃並無清晰的共識，特別是使用為醫療改革

而預留的 500億元財政儲備提供財政誘因，鼓勵市民持續參與擬
議醫保計劃的建議。因此，他們並不支持成立牽涉大批人手

(即 3  名首長級人員及一支 15人的非首長級人員隊伍 )的專責統籌
處，以推展醫保計劃。其他委員持相反意見，認為由於政府當

局須進一步研究醫保計劃的設計及財政上的可行性，成立專責

統籌處是有需要的。不過，部分這些委員對該統籌處是否可能

按政府當局建議，在 2013年上半年完成其負責的所有工作表示
關注。  
 
6.  政府當局強調，當局須有專責人手進行廣泛工作，以

制訂推行醫保計劃的詳細建議，以及其他醫療改革措施，即就

醫護人力規劃及專業發展進行策略檢討，以及促進醫療服務的

發展。鑒於有需要盡快推展醫保計劃，以免醫療系統面對的問題

進一步惡化，政府當局的目標是在 2013年上半年內完成 3項工
作，並隨即進行必要的立法程序。鑒於這些工作不但性質複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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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多方面事宜，而且互為緊扣，當局有需要在 2012年年初成
立一個屬有時限性質的專責統籌處。  
 
7.  有委員詢問，檢討人力需求及醫護人員的專業發展，以

及檢討私營醫院的規管屬擬設統籌處的其中兩項主要角色及

職能，是否必須與推行醫保計劃掛鈎。  
 
8.  政府當局表示，公眾廣泛支持引進醫保計劃，作為加強

規管私營醫療市場，以提高其透明度、競爭及效率的方法。雖

然政府會繼續增加醫療衞生的財政撥款，以改善公營醫療服

務，但應注意的是，可持續發展的醫療系統不僅需要一個強化

的公營系統為核心，還需要一個起補充作用的私營系統為市民

提供更多物有所值的選擇。政府當局進而表示，若醫保計劃要

達到其所訂的目標，特別是在減輕公營系統的壓力方面，政府

當局必須制訂醫護人手策略，確保醫護專業人員的供應足以應

付日後的需求及支援公私營醫療界別的發展，並發展必要的配

套設施，以促進醫療服務的發展。這些職責是相輔相成的，並

且對於提升醫療系統的長遠可持續發展能力同樣重要。  
 
9.  部分委員認為，當局未有為開設兩個編外的首長級職

位，以領導及監督擬設統籌處的首長級職位建議提供令人信服

的理據。政府當局解釋，重新調派食物及衞生局轄下衞生科的

現有首長級人員掌管擬議首長級職位的工作在運作上不可行，

理由是所有首長級人員並無餘力兼顧與擬設統籌處有關的廣泛

職務。依政府當局之見，當局有必要以有時限的方式，為擬設

統籌處開設兩個專責的首長級職位。  
 
10.  關於在 3年的期限屆滿後，該統籌處須否為推行醫保計
劃提供持續支援而保留的問題，政府當局表示，在檢討該統籌

處長遠而言是否繼續有需要時，當局會顧及醫保計劃的發展及

推行進度。  
 
 
近期發展  

 
11.  財務委員會 (下稱 "財委會 ")在其 2012年 1月 6日的會議上
批准開設 1個首長級乙級政務官編外職位，職銜定為醫療規劃及
發展統籌處處長 (下稱 "統籌處處長 ")，為期 3年，擔任領導和策
劃之職，推展由醫療規劃及發展統籌處負責的各項政策措施；

以及 1個首長級丙級政務官編外職位，職銜定為醫療規劃及發展
統籌處副處長，為期 3年，以支援和協助統籌處處長。設有時限
的醫療規劃及發展統籌處於2012年 1月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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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政府當局表示，由於食物及衞生局的工作量有所增加，

醫療規劃及發展統籌處已兼負檢討精神健康政策的範疇。醫療

規劃及發展統籌處在 2013-2014年度的估計每年開支為 2,733萬
元，支付 3個首長級政務官職位、 3 個非首長級政務官職位、一
名醫生、 6名行政主任及 6名秘書及文書職系人員的員工開支；
以及其他開支，如醫療規劃及發展統籌處委託顧問進行醫保

計劃研究所支付的費用。  
 
13.  政府當局建議保留醫療規劃及發展統籌處兩個首長級

編外職位，為期 5年。視乎委員的意見，政府當局計劃在2014年
11月把人手建議提交人事編制小組委員會，以便該小組委員會
在 2014年 12月向財委會提交建議，由財委會作出批准。  
 
 
相關文件  

 
14.  立法會網站的相關文件載列於附錄。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2 
2014年 10月 17日  
 



附錄 

 
 

醫療規劃及發展統籌處的相關文件 

 
 

委員會 會議日期  

 

文件 

 

衞生事務委員會  2011年 11月 24日  
(項目 I) 
 

議程  
會議紀要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2 
2014年 10月 17日  

http://www.legco.gov.hk/yr11-12/chinese/panels/hs/agenda/hs20111124.htm
http://www.legco.gov.hk/yr11-12/chinese/panels/hs/minutes/hs20111124.pdf

